
每周2次每周2次
周周

・

每周1次每周1次

周周

每周1次每周1次

周三周三

每周1次每周1次

周周

可
燃
垃
圾

可
燃
垃
圾

玻

璃

瓶

玻

璃

瓶

塑

料

瓶

塑

料

瓶

资
　
源
　
物

资
　
源
　
物

不
可
燃
垃
圾

不
可
燃
垃
圾

塑
料
容
器
包
装

塑
料
容
器
包
装

用水简单冲洗后装入袋中。用水简单冲洗后装入袋中。用完后无需开孔直接丢弃用完后无需开孔直接丢弃
清凉饮料等的
铝罐

清凉饮料等的
钢罐

盒式煤气罐

点心罐

罐头食品罐

旧衣物类 废纸类

归入塑料容器包装

取下盖子
和标签

取下盖子 金属归入
不可燃垃圾

塑料归入
塑料容器包装

请勿装在
双层袋中。

 

●请遵守垃圾丢弃三原则（1．于每周规定的日期　2．放至规定的场所　3．请于上午 8点 30 分之前将规定的垃圾丢弃）。

只收集无色透明或白色半透明的

45ℓ以下垃圾袋。

收　集　日

市

政

府

免

费

收

集

的

垃

圾

分　　类 丢　弃　方　法 种　　类

●咨 询 环 境 清 洁 中 心

生 活 环 境 课

☎072-782-0968・FAX 072-775-3179
☎072-781-5371・FAX 072-784-8053

☎072-782-3641
☎072-777-2825・FAX 072-777-2826

丰中市伊丹市CLEANLAND

伊丹市环境事业协同组合

（直接搬入）

（粪 尿 类）

●大小为 30cm×30cm×30cm 以下或 45ℓ以下垃圾袋装得下
的垃圾。
●请将水充分滤干、袋口扎紧、装入重量以单手可拎得动为准。
●请将纸尿片、造瘘袋等中的污物冲入便器中后丢弃。
●尖锐物，请采取折断后包在纸中等安全的做法。

●剩饭、蔬菜不要的部分（将水充分滤干）
●脏纸、热敏纸、纸尿片、纸杯、胶带
●干燥剂、冰枕、湿敷剂、保冷剂、一次性暖贴
●塑料制品、橡胶制品、皮革制品（不含金属）CD、DVD、MD、录像带、鞋类
●无法处理干净的蛋黄酱等的容器及保鲜膜
●塑料制及纸制的家庭医疗废物
   ※注）一边大于 30cm 的下列棍状物，请直接丢弃。

●扫帚等（清扫工具）　●步行杖　●竹帘
●花木枝（每根幅度直径在 15cm 以内，高度 100cm 以下，用绳捆扎好或装
入 45L 以下的袋中系紧。）

●电器制品　●碱性电池、锰电池　
●金属类　喷雾罐、打火机　●玻璃、化妆品瓶　●陶瓷类
※不收集空调、电视机、冰箱、冰柜、洗衣机、衣物烘干机、
家用电脑（参见反面）
注）一边大于 30cm 的下列棍状物，请直接丢弃。

●伞　●日光灯管　●园艺支柱　●步行拐杖

●清凉饮料、酒类、食品（酱油、醋等）等的玻璃瓶
※不要求一定取下玻璃瓶标签。
※请放至蓝色垃圾箱中，请勿混入陶瓷及玻璃杯等玻璃瓶以
外的异物（异物不予回收）。

●果汁等饮料用
●日本酒、味醂、烧酒等酒类用
●酱油等液体调味品用

※详见反面（塑料容器包装的丢弃方法）。

●请将盖子、标签归入塑料容器包装丢弃。
●请将残留物倒掉，用水简单冲洗后丢弃。
●请不要装于袋中，而是放至设置于站点的蓝色网罩中。
●请尽量压扁缩小体积。

●请将报纸、杂志（各种废纸）、硬纸板，纸盒分别按类别用绳
捆扎后丢弃。
●请将旧衣物之类装入无色透明或白色半透明 45L 以下的袋中
丢弃。
●因湿的或脏的旧衣物无法再利用，请归入可燃垃圾丢弃。

●请将残留物倒掉，用水简单冲洗后丢弃。
●请仅将空罐装入无色透明或白色半透明塑料袋中丢弃（若混
有异物，将不予回收）。
●请将盒式煤气罐内物品完全用完后，无需开孔直接丢弃。

●请勿装在双层袋中。
●请将无法去除污垢的物品归入可燃垃圾。
●请勿装入，玻璃瓶、空罐、打火机、家庭医疗废物等垃圾。

●请将金属盖作为不可燃垃圾、塑料盖作为塑料容器包装丢弃。
●请将残留物倒掉，用水简单冲洗不必装袋，直接丢弃到设置
于站点的蓝色垃圾箱中。
●请尽量将啤酒、日本酒的酒瓶退还给销售店。
●请将破碎的玻璃瓶、化妆品瓶、泡梅酒等酒瓶归入不可燃垃
圾丢弃。

●大小为 30cm×30cm×30cm 以下或 45ℓ以下垃圾袋装得下的
垃圾。
●喷雾罐及打火机等或者请将内容物完全使用干净，或者请将
气完全放空后丢弃。
●对灯泡、刀具、破碎的餐具等危险品，请采取标明“危险”
字样的安全做法。

●报纸　●硬纸板　●纸盒
●杂志（各种废纸）　●旧衣物类

●铝罐　●钢罐　●点心罐　
●罐头食品罐　●盒式煤气罐

垃圾和资源物的分类和丢弃方法2018年度
修订

※



市政府不予
收集的垃圾

店家
回收

团体
回收

市政府无法处理的垃圾

凭申请收费收集的垃圾

市政府无法妥善处理的垃圾

事业所产生的垃圾（事业系统一般废弃物）

●事业所产生的垃圾，不能丢弃至家庭垃圾站。

●事业活动产生的垃圾，必须按照废弃物处理法规定的“自行负责处理原则”，由事业所妥

善处理。

●请自行送至丰中市伊丹市 CLEANLAND 或委托市政府认可的单位收集。

●报纸、杂志、硬纸板、铝罐等由自治会、儿童会等

进行团体回收。为了减少垃圾

量有效利用资源，请大家予以

配合。

市政府设立团体奖励金发放制

度。详情请向生活环境课

（☎072－781－5371）咨询。

●丙烷气瓶、高压气瓶、灭火器（※）、涂料、石油类、废油、火药类、农药、化学品类、

剧毒、有毒品、PCB、石棉制品、树干（直径 15cm 以上），树根、纤维增强塑料

（FRP）制浴缸、防火保险柜、温水锅炉、钢琴、摩托车、助力自行车、商用物品（储

物柜、桌子、其他办公用具）、废建材（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产生的废建材、涂料罐、

残土、瓦砾类）、汽车零配件（含轮胎、链条、电池）、农耕用具类、自动售货机、

冷冻陈列柜类、混凝土、砖、泥、土、石

※灭火器由社团法人日本灭火器工业会收费回收并进行资源再生利用。详情请向灭火器再生利用推进中心

　☎03－5829－6773 咨询或浏览网站主页 http://www.ferpc.jp。
非法丢弃者将被处以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1 千万日元以下罚款或两者并处。法人单位涉及非法丢弃的，将被处以 3 亿日元以

下罚款。

　　　〈适用家电再生利用法的电器〉

●空调、电视机、冰箱、冰柜、洗衣机、衣物烘干机（请向电器店咨询。若电器店

无法处理，请向生活环境课（☎072－781－5371）咨询。）

〈适用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的垃圾〉

●家用电脑（由各厂家进行回收再生利用。详情请向各厂家及电脑 3R 推进协会

☎03－5282－7685 咨询或浏览网站主页 http://www.pc3r.jp。）

家庭垃圾站

●铝罐、钢罐、牛奶盒、塑料瓶、托盘等容器

资源物由超市等部分店家回收。敬请使用。

●纽扣电池、充电电

池、墨盒请还给销

售店等。

■直接送上门
也可直接送至丰中市伊丹市 CLEANLAND（收
费：需预约）。
预约受理
☎072－782－3641
周一～周六 （节假日也可）9:00 ～ 17:00
送上门时间
周一～周五 （节假日也可）14:00 ～ 16:30
周六 （节假日也可）10:00 ～ 16:00（12:00
～ 12:45 除外）
详情请直接向丰中市伊丹市CLEANLAND咨询。

※大件垃圾（收费）采用预约制，有需求者请于当天现场陪同，交

纳手续费后收集。

※根据预约情况可能无法满足您的需求，因此请您提前与大件垃圾

受理中心联系。

※收集人员不能进入楼房，请您放在楼房外（收集车可停放的地方）。

■大件垃圾受理中心

　（☎072－769－5380）
●大于 30cm×30cm×30cm 的垃圾或 45ℓ无色透明、
　白色半透明袋装不下的垃圾。

●每次最多申请收集 5件。

■家犬、家猫、其他小动物尸体

　大件垃圾受理中心（☎072－769－5380）
●请先用塑料袋或毛巾将尸体包好，再放入到纸板箱等之中。

●也可直接送到市营殡仪馆（☎072－782－2176）。
●年末年初及逢“友引”日休馆，请勿送上门。

※流浪犬、流浪猫等免费。

※家犬死亡后，请至生活环

境 课（☎072－781－5371）
办理登记注销手续。

大型犬

小型犬

送上门

小动物

送上门

犬

猫、

其他

每具 3500 日元

每具 3000 日元

每具 2000 日元

每具 2000 日元

每具 1000 日元

手
续
费

若将塑料容器包装进行仔细分类，可被用于各类
产品的再生利用，还可作为炼钢厂用煤炭及焦炭
的替代原料。为了我们宝贵的地球环境及资源，
敬请配合。

●请装入一个透明袋中，勿用双层袋请整洁有序
地放至不可燃垃圾站点的绿色围栏网下方。

丢弃方法

●请将食品等的残渣、污物及异

物清除后丢弃。

●请将食用油瓶的瓶盖取下，采

用倒置一晚等方式将油清除干

净后丢弃。

●洗发水及护发素请连喷嘴一起

丢弃。

丢弃方法

●请将产品的缓冲用泡沫塑料从硬纸

板等包装上取下后分别区分丢弃。

●泡沫塑料缓冲材料等大件物品，请

放至围栏网的下方以防被风等吹

散。

丢弃方法

●请将食品残渣、点心等

的碎屑及污物清除后丢

弃。

丢弃方法

●请将食品残渣、吃剩的食

物及汁水等水分滤干，简

单冲洗后丢弃。

●请将盖子上的锡纸撕下，

归入可燃垃圾丢弃。

●请将纸类撕下，归入杂志、

废纸等纸资源丢弃。

●若鸡蛋盒一直由店家回收，

请继续使用原有做法。

丢弃方法

●请将食品残渣、吃剩的食

物及污物清除，简单冲洗

后丢弃。

●若一直由店家回收，请继

续使用原有做法。

丢弃方法

●请将皮等异物清除后

丢弃。

●请将金属口儿等部分

拆下，归入不可燃垃

圾丢弃。

在据点回收站，回收废食用油、盒式煤气罐、电池类、废弃的小型家电、使用水银的废弃制品等可能引发

垃圾站事故或车辆火灾，以及处理工程中的火灾、创伤、事故的危险物品。

回收时间为上午 9 点至上午 10 点 30 分。

注意：电动自行车、摩托车、汽车用的电池不可回收。

回收箱

左表中，在标有★标志的 7所设施处设置有回收箱，回收废弃的小型

家电、使用水银的废弃制品。在各个设施处的开馆时间内，随时都可弃

之于回收箱之内（有尺寸大小的限制）关于开馆日与开馆时间，请咨询

各个设施处，或者在市官网上进行确认。

       据点回收日

每周 星期二

每周 星期三

每周 星期四

每周 星期五

                回收场所

    西中心
★“Furatto”人权中心

★kirara Hall

    女性 / 儿童中心
★市政府停车场

★神津交流中心

★生活广场
★南分室
★野间分室

请使用据点回收・回收箱

塑料容器包装的丢弃方法塑料容器包装的丢弃方法

适用对象

瓶类 食品及日用品瓶

包装袋 食品及日用品包装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网袋 装洋葱、橘子等的网袋

托盘 白色、有色、带花纹的
食品托盘

薄板
等

气泡垫、泡沫塑料
缓冲材料

杯 食品及日用品杯

盒 食品及日用品盒

污垢

去不掉的垃圾

归入可燃垃圾


